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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平罗县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概述

（一）中央下达水利发展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平罗县 2021年水利项目计划总投资 2570万元，其中：

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310 万元；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 260 万

元。

平罗县 2021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1.中小河

流治理(实施平罗县都思兔河治理工程，治理河长 16.3公里)。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支渠砌护、建筑物改造，开展量测

水设施建设，控制灌溉面积 2.47万亩)。3.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平方公里)。4.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

系统升级完善和运行维护，重点集镇调查评价，群测群防体

系建设，危险区动态管理)。5.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6处，

覆盖服务人口 8.2万人。6.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5座。

7.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二）预算和绩效目标分解情况。

1.资金分配情况。

平罗县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水利厅印发的《宁夏回

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宁财规发

〔2017〕15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宁财规发〔2019〕24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

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宁财规发〔2018〕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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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对分解到平罗县的中央、自治区资金进行资金管

理和绩效管理。资金分配符合管理规定，资金到位后财政局

及时按照自治区分解计划划转。

2.预算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1）预算及批复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0年 12月 6日，根据《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第一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分解计划的通知》（宁水计

发〔2020〕33号）。分解到平罗县 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

金 2310 万元，其中：平罗县都思兔河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 1000万元；2021年平罗县红崖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350万元；宁夏平罗中学分布式污水处理中水回用一体化合

同节水试点项目 100万元；2021年平罗县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50 万元；2021 年平罗县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工程 400 万元；

2021年平罗县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 60万元；2021年平罗

县城关镇、高庄乡唐徕渠灌域田间量测水设施建设项目（小

兴墩片区）350万元。

2020年 12月 22日，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自治

区水利发展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 农)指标〔2020〕

686 号）。分解到平罗县 2021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60 万

元，其中：平罗县都思兔河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260万元。

（三）实施项目情况。

平罗县 2021 年度中央及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支出方向

实施项目为:中小河流治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水资源节约

与保护、山洪灾害防治、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 3 -

资金各支出方向实施项目及投资详细情况见下表：

（四）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平罗县 2020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总体情况良好，

资

金

来

源

项目

分类
项目名称

批 复 文

号
批复日期

批复投资情况（万元）

主要建设任务
合计

中

央
地方 其他

中小

河流

项目

平罗县都思

兔河中小河

流综合治理

工程

平审管批

字〔2021〕

5 号

2021.5.11

1846.1

2

1000 260 586.12

完成清淤疏浚河道长 9.9 公里，河道单侧防护长 4.45

公里；王家沟清淤疏浚河道双侧砌护完成 0.54 公里；

都思兔河边沟完成新开挖排洪沟长 5.86 公里，沟道防

护长 4.36 公里，新建生产桥 1 座，新建溢流堰 1 座，

新建尾水 1 座，完成巡护道路 8.04 公里。

水土

保持

工程

建设

平罗县红崖

子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工

程

宁水审发

〔2021〕

227 号

2021.11.15 384.76 350 34.76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3.38 平方公里，其中营造乔灌草混

合林 24.07 公顷，撒播种草 79.85 公顷，封禁治理

1234.01 公顷。

水资
源节
约与
保 护

宁夏平罗中

学分布式污

水处理中水

回用一体化

合同节水试

点项目

宁水节供

发[2021]7

号

2021.4.21 265.49 250 15.49

新建污水处理站 1 座，配套建设调节池 1 座、污泥池 1

座、中水池 1 座，新建中央广场西区绿化中水喷灌系统，

铺设钢筋砼污水管道 75 米，管径 400 毫米;铺设钢塑管

480 米，管径 100 毫米;铺设 PE 管 5.35 千米，管径 25～

125 毫米;安装喷头 387 个。新建集水井 1 座，阀门井

13 座。

山洪

灾害

防治

平罗县山洪

灾害防治项

目

宁水计发

〔2020〕33

号）

2020.12.4 50 50

预警广播系统、视频系统维修养护；红崖子、上马道拦

洪库内新增两处视频监控；培训，；重点集镇调查评价

等

水利

工程

设施

维修

养护

平罗县小型

水库维修养

护项目

宁水计发

〔2020〕33

号）

2020.12.4 60 60

红崖子拦洪库路口整治 4 处，库底整治 300m，凹坑回

填 3 处，垃圾清理，中马道至 244 国道拦洪库库底清淤

800m，制作安装警示牌 4 个，限高架支墩 3 处，新建穿

堤板涵带闸 1 做，支渠桥翻建 1 座

平罗县农村

饮水维修养

护工程(河西

人饮)

平发改发

〔2021〕91

号

2021.3.26 287.81 240 47.81

1.入户改造 66户。2.侯家梁蓄水池顶硬化179.2 平米。

3.泵房加装刺丝围栏 61.5 米；4.宝丰更换Φ200 管道

11.857 公里。5.维修姚伏供水服务大厅外墙假装保温

313.92m³。

平罗县农村

饮水维修养

护工程(河东

人饮)

平发改发

〔2021〕

116 号

2021.4.16 195.77 160 35.77

更换管道11.70公里，翻建阀井44座。购买药品80.5

吨。维修供水泵站 2处。维修混凝土井 30座，管道

维修 57处。管线标示桩 420 座。更换铜制水表活节

1011 付。

农业

水价

综合

改革

养护

平罗县城关
镇、高庄乡唐
徕渠灌域田
间量测水设
施建设项目
（小兴墩片
区）

平审管批

字〔2021〕

27 号

2021.6.2 549.6 350 199.6

砌护改造支渠 2条长 2.38 公里，翻建渠道建筑物 65

座，安装测控闸门 43 套，水位流量计 2套视频监控

设备 3套；改造城关镇分控中心，完善自动化及信

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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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到问题整改通知无反馈意见。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6〕181号）、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30 号）、《自治区对市县

（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暂行）》（宁财（预）发〔2017〕

80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

施细则的通知》（宁财规发〔2018〕17号）、《财政部办公

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

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22﹞17号）等国家及自治区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自评方式。

平罗县针对此次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涉及的项目按

要求收集、核实了包括提交立项决策、资金管理、建设实施、

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参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收集绩

效评价有关信息，运用相关评价方法，对各项信息进行分析、

处理，得出评价结论。

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

平罗县 2021年水利财政预算投资 2570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 2310 万元，自治区财政资金 260 万元。截止目前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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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金到位 2570万元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

表 3-1 2021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表

分类
批复预算

数（万元）

扣除国家级贫困县资金后

预算数（万元） 财政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和省级财政资

金到位率（%）
总投

资

其中
小计

其中

中央 省级 中央 省级

平罗县都思兔河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1846.12 1260 1000 260 1260 1000 260 100

平罗县红崖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384.76 350 350 0 350 350 0 100

宁夏平罗中学分布式污水处理中水回用

一体化合同节水试点项目
265.49 100 100 0 100 100 0 100

平罗县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50 50 50 0 50 50 0 100

平罗县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483.58 400 400 0 400 400 0 100

平罗县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 60 60 60 0 60 60 0 100

平罗县城关镇、高庄乡唐徕渠灌域田间

量测水设施建设项目（小兴墩片区）
549.6 350 350 0 350 350 0 100

注：财政资金到位率=(中央+省级财政到位资金)/（中央+省级资金预算数）

2.资金执行情况。

2021年 12月底，各项目工程实际完成预算资金 2465万

元，投资完成比例 96%；截至 2022 年 6 月底，累计完成预

算资金 2570万元，投资完成比例 100%。

表 3-2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表

分 类
投资

（万元）

完成投资

（万元）

投资完成率

（%）

截至2021年

12 月底

截至2022年

6 月底

截至2021年

12 月底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

中小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1260 1260 1260 100 100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350 350 350 100 100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350 245 350 70 100

山洪灾害防治 50 50 50 100 100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400 400 400 100 100

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60 60 60 100 100

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100 100 100 100 100

3.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在资金

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均做到专款专用、及时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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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规范支付程序，确保工程了项目顺利实施。在稽察、监

督检查、审计等各类检查和绩效自评过程中没有发现违纪违

规使用的资金问题。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组织实施。

组织开展绩效自评情况:为提高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使

用效益，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宁财规发〔2018〕17号）和《自治区水

利厅 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此次绩效评价工作。2022

年 6 月 6 日，分管副局长组织财务人员、工程管理人员 12

人召开专题会议，按照通知要求将任务细化分解各科室。同

时成立了以分管副局长为主要负责人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要求，确定了我局各项目的评价对象及

内容。按照局各科室任务分工，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内容进

行了细化分解，要求由建管中心牵头，各责任科室高质量、

高效率的完成本次评价工作。

项目“四制”建立及执行情况：①项目法人责任制，各项

目均明确项目法人单位，项目法人组建符合规定要求。内设

机构有技术组、建设管理组、安全管理组、财务后勤组等组

成。每个项目机构主要组成人员有项目总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质量和安全负责人、财务后勤保障人员、工程档案管理

人员组成，管理人员专业技术职称全部为中级以上，能顾满

足建设要求。项目法人组织机构和职责明确。②招投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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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均能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能够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

发布招标公告，并按公告约定时间、地点开标、评标。开标、

评标过程均受财政、行政监督部门行政监督。在评标工作中，

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推荐中标候选人。招投标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进行组织招标，工程招投标

全过程不存在评标违纪、违规和化整为零、规避招标等现象。

③工程监理制，监理单位通过公开招投标或直接委托方式择

优选取，监理单位资质满足工程需求，监理人员均持证上岗

数量满足项目和合同要求。监理规划和细则编制及监理资料

满足规程和建设要求。④合同管理制，各项目选择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工程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并按照规范签订

合同。并全面落实《工程建设合同》同《廉政合同》和《安

全生产合同》双签制度，在合同管理中重点抓了合同履约和

执行情况，严格按合同条款执行。未发生任何合同纠纷和索

赔问题，合同执行情况良好。

2.绩效管理。

我局对自评结果进行数据整理、分析，通过分析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真实填写自评表、项目汇总表，同时高质量撰

写形成了《平罗县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在 2022年 6月 10日前将自评报告、自评表、项目实施情况

汇总表和相关支撑材料与平罗县财政局联合发文的形式上

报到自治区财政厅、水利厅。同时在后期绩效评价中积极配

合水利厅组织的内页、现场核查工作。



- 8 -

（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数量指标。

各项目基本能够按照项目建设任务及绩效指标数量完

成，其中：1.中小河流治理(实施平罗县都思兔河治理工程，

治理河长 16.3公里)。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支渠砌护、

建筑物改造，开展量测水设施建设，控制灌溉面积 2.47万亩)。

3.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17平方公里)。4.

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升级完善和运行维护，重点集镇

调查评价，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危险区动态管理)。5.农村饮

水工程维修养护 6 处，覆盖服务人口 8.2 万人。6.小型水库

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5座。7.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2.项目质量指标。

项目从前期准备到后期施工，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和技术

规范进行施工，已完工项目阶段验收合格率 100%，目前，

已完工项目全部投入试运行且运转良好。

3.项目时效指标。

截至 2022年 6月底，我县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

7项已全部完成建设内容，完工验收 7项。

表 3-3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表

分 类

实施项目数（个） 项目

完工率

（%）

项目

验收率

（%）总数
项目

开工

项目

完工

完工

验收

验收

合格

中小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1 1 1 1 1 100 100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1 1 1 1 1 100 100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1 1 1 1 1 100 100

山洪灾害防治 1 1 1 1 1 100 100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1 1 1 1 1 100 100

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1 1 1 1 1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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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实施项目数（个） 项目

完工率

（%）

项目

验收率

（%）总数
项目

开工

项目

完工

完工

验收

验收

合格

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1 1 1 1 1 100 100

4.项目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批复概算投资进行控制。在招

标阶段对招标工程量清单做了详细分析，保证清单无缺项、

错项，同时委托造价咨询公司编制了招标控制价。在做好招

标阶段投资控制的基础上，施工阶段严格控制工程变更，除

不可抗力因素出现的变更外，严格执行合同建设内容。其他

独立费用使用时，以批复概算投资核定表中批复投资为上

限，与各参建单位协商签订合同。本次绩效自评 7个项目全

部控制在批复概算投资以内，无超出批复概算情况。

（四）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实施支渠砌护、建筑

物改造，开展量测水设施建设，控制灌溉面积 2.47万亩。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中小河流提高防洪减灾能

力，解决都思兔河的防洪问题，提高园区的防洪标准，确保

平罗工业园区，红崖子乡防洪安全，保障园区企业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保护人口 5.66万人；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

系建设覆盖人口达到 1.12万人；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覆盖服务人口 8.2万人。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实施中小河流项目能够进

一步提高平罗县都思兔河的防洪标准，解决都思兔河的防洪

问题，提高园区的防洪标准，确保平罗工业园区，红崖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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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安全，保障园区企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平罗县

经济快速发展。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所建设的项目均满足可

持续发展需要。

（五）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及时掌握工程管理、运行以及效益情况，我县根据项

目特点编制了项目受益区调查问卷，对已完工项目的工程质

量、节水能力、运行状况、工程效益等，进行了受益群众满

意度测评，项目随机邀请受益群众进行测评，调查结果为：

测评的 110名受益群众反馈意见为全部满意。

表 3-4 2021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满意度调查情况汇总表

项目类型 调查问卷数（份）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合计 110 96

中小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20 96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20 95.9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20 96
山洪灾害防治 10 96.4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20 96.5

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10 95.7

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10 97
注：表中数据不含脱贫县

四、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平罗县 2021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已经完成

目标任务，无偏离绩效目标。下一步将组织参建单位加快推

进工程结算及竣工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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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评价结论

在评价过程中，我局根据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

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

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5项一级，14项二级指标

和 32项三级指标进行了自评，自评得分 98分。水利发展资

金配套项目按照既定的规模、质量、时效、成本目标高效完

成，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得

到较大的提升，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受益群众的满意

度较高。

六、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绩效评价成果体现，是绩效评价通往

政府绩效提高的桥梁，通过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与应用，真

正发挥推进作用，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更应该把评价结果应用

到涉及民生实事、农民生产生活的工程领域，加强微信公众

号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知晓率。该绩效评价结果已在我

局公示栏公示。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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